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推動實務教學獎助辦法 
中華民國 114年 03月 21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年 05月 12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增進專業教學能力，提升教學品質與效果，鼓勵教師提出改

善教學計畫，以促進學生在專業理論與實務上的印證，達到教學相

長的目標，特訂定「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推動實務教學獎助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 

第三條 申請獎助之內容： 

一、 在課程規劃、設計、內容及教學方式等，提出具實用、革新

或創意之計畫與方案、設計或製作教學相關教材，以及改良

教學設備設施來促進與輔助學生學習。 

二、 其他有關改進教學相關事項。 

第四條 獎助方式如下： 

一、 改進教學計畫補助案：以個人方式提出改進教學計畫申請

案，於每年 3月及 9月底前檢附改進教學補助申請書送教務

處教師發展暨學習資源組（以下簡稱教資組）彙整，每人每

年補助金額以 9萬元為上限。 

二、 教師教學成長社群：鼓勵教師交流教學經驗與實驗教學、增

進教學知能及專業實務能力、研發教材為主組成之教師成長

社群，於公告期限內檢附申請表提出申請，每一社群每一期

程以補助 2萬元為限。 

三、 教學獎勵：本校專任教師於本校任職期間，應於當年度 9月

30日止提出申請，如遇特殊情形得以簽呈專案處理；獎勵事

項以申請日前 2年內完成者為限，相同獎勵事項限申請乙

次，相同獎勵類別每人每年以 7案為上限，已獲獎勵補助款

他項補助者不得重覆申請本獎勵。成果獎勵每人每年補助金

額以 10萬元為上限。獎勵類別如下： 

(一) 教材（具）製作競賽獲得優勝者。 



 

(二) 評審為教學優良教師者。 

(三) 評審為教學評量優良者，其獎助額度如附表一。 

(四) 出版教科書、參考書；合著教科書；編修教科書每案獎勵

點數如附表一。 

(五) 符合創新教學模式推動獎勵者。 

(六) 教師本人或輔導學生參加證照考試成績優異者： 

1. 教師通過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考試者，其獎助額度如附表

一。 

2. 輔導學生參加專業證照考試：依據各科教師輔導學生證照

考試成績優異獎勵辦法，予以獎勵。 

3. 審查原則： 

(1) 以職訓局、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

署、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政府機關所發證照為主，

並檢附相關證明。 

(2) 專技人員高普考試均比照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 

(3) 申請獎助須符合教育部有關私立技專校院實務經驗及證

照師資審查原則。 

(4) 各科教師輔導學生證照考試成績優異獎勵辦法，須經教

師發展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七) 教師指導學生以本校名義參與校外專業展演活動，每案教

師獎勵點數如附表，每場次以獎勵 3案為原則，每年以獎

勵 30,000元為上限；每案若為多位教師指導，以 1人申請

為限，本項目獎勵不包含畢業展覽。其獎助額度如附表

一。 

(八) 教師指導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內外公私立機構或學校舉

辦之比賽、專題製作或展演等獲獎者，每案獎勵點數如附

表二。 

以上競賽請附具體指導證明，否則不予敘獎。 



 

區域性、校際及校外競賽獎勵金額每人每年以 3萬元為上

限。各項獎勵類別依附表一及附表二規定給予獎勵點數，

每點核配之獎勵金額依當年度獎勵補助額度律定之。 

(九)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核定補助之教師，每案

獎勵金 20,000元。 

第五條 申請、審查及申覆程序： 

一、 申請人於期限內備妥推動實務教學成果獎勵申請表及相關佐

證資料，送學術單位會議初審。 

二、 初審通過後，送教資組彙整並提交教師發展委員會複審。 

三、 成果獎勵案申覆程序：申覆人應就原申請案評審結果有異議

之處提出具體說明，一案以一次為限。前項所提異議，指對

評審結果認為有明顯評論上的偏差或誤解，致影響審查結

果，並對此能提出具體證明與理由者。申覆人應填妥申覆

書，其內容包括： 

(一) 基本資料。 

(二) 申覆說明。 

第六條 計畫或社群執行期間如有計畫變更、人事異動，均需事先填具申請

書向教師發展委員會提出計畫變更，報請核准。 

第七條 本辦法之獎助及審查相關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款項支應，獎助原則

以改進教學計畫補助為優先，教學獎勵的獎勵金額為獎勵點數轉換

為獎勵金之額度，每點核配之金額得視本校當年度教育部核定之整

體發展獎補助額度調整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師發展委員會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93年 09月 29日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93年 10月 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年 11月 15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年 12月 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04月 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04月 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10月 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年 05月 16日學術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年 05月 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年 08月 15日學術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年 10月 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01月 14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05月 28日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05月 30日學術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06月 24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10月 23日學術審查委員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04月 20日學術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05月 27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10月 21日學術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11月 19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09月 30日學術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24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05月 19日學術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09月 08日學術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09月 14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02月 22日學術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04月 19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0月 19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 27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07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01月 08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04月 02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05月 14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12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17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01月 26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03月 23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07月 20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08月 22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06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16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01月 17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01月 22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05月 28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07月 25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04月 03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05月 16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03月 11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03月 30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01月 11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01月 12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05月 28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09月 06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15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01月 17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13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24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07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01月 23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07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01月 23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年 03月 21日教師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年 05月 12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附表一：第四條第三款第(三)~(七)目之獎勵點數 

類別 獎勵點數 
(三)教學評量優良者 5點 
(四)出版教科書、參考書 25點 
合著著作超過 1萬字以上 12點 
合著著作不足 1萬字者 6點 
編修字數超過 5千字以上 6點 

(六) 教師本人或輔導學生參加證照考試成績優異者  
1.教師任職本校期間通過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考試者  
專門職業技師 30點 
甲級技術士 25點 
乙級技術士 20點 

(七)教師指導學生以本校名義在參與校外專業展演活動 5點 

 

附表二：第四條第三款第(八) 目之獎勵點數 
編

號 
類別 定義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 4名以
上或佳作 

1-1 

國際性 

國際技能競賽、國際數

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 
50點 40點 30點 25點 

1-2 
國外舉辦國際競賽 (含
OMC競賽) 

25點 20點 18點 15點 

1-3 國內舉辦國際競賽 20點 15點 10點 8點 

2 

全國性

(中央機
關為主

辦單位) 

10 隊（含）以上取前 
5 名敘獎 

30點 20點 15點 10點 

不足  10 隊取前  3 名
敘獎 

30點 20點 15點  

3 區域性 
中央機關主辦之分區競

賽，含縣市級以上為主

辦單位 
20點 15點 10點 8點 

4 
校際及

校外競

賽 

每項目參加競賽隊數 10
隊（含）以上 

15點 10點 5點 3點 

5 
校際及

校外競

賽 

每項目參加競賽校數 10
校（不含）以下取前 3
名敘獎 

6點 5點 3點  

 


